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粤建市函 匚⒛22〕 438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征集第一批
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范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:

按照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

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》 (粤建市 E⒛ 21〕 234号 )有关

要求,加快我省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范例库建设,推

动建筑工业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升级,我厅决定组织开展第一批

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范例征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:

-、 征集对象

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范例,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

案例类型:

(一 )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。包括建材集中采购、部品部件

生产配送、工程设备租赁、建筑劳务用工、装饰装修等领域的项

目级、企业级、行业级平台。

(二 )建筑机器人等智能工程设各。包括部品部件生产机器

人、建筑施工机器人、智能运输机器人、建筑维保机器人、建筑

破拆机器人以及智能塔吊、智能混凝土泵送设各等智能工程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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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自 主可控的数字化设计软件。包括建筑信息模型(BIM)

软件、设计图纸智能辅助审查软件、基于 BIM的性能化分析软件、

协同设计平台软件、装修智能设计软件等。

(四 )部品部件智能生产线。包括结构、外围护、内部装修

装饰、厨卫、门窗、设各管线等部品部件智能生产线。

(五 )智慧施工管理系统。包括集成部品部件进场管理、物

料验收和堆场优化、装配模拟分析、远程视频监控、建筑工人实

名制管理、工程设备安全监控、环境监测、施工电梯智能管控和

资料管理等功能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(一 )申报主体条件。

1.申报主体应在广东省内工商注册登记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,

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,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。

2.申报主体应是技术和产品成果持有单位或服务对象,申报

案例无知识产权权属争议。

(二 )申报范例条件。

申报范例原则上应满足以下要求 :

1.代表我省智能建造先进水平,能够在全省范围推广应用。
2.技术已投入使用,产 品已投入生产,且相关技术和产品无

知识产权争议。

3.充分体现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特点,具有较

强创新性,实施效果和社会评价效果良好。

三、征集要求

(一 )组织申报。请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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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案例征集活动,组织相关行业协会 ,

广泛发动符合条件的单位开展申报工作,并指定专人负责申报材

料的收集、整理和统一报送等事宜,确保全面、有效征集有关案

例。

(二 )材料填报。申报单位要按照范例类型、申报条件要求,

认真填写 《广东省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范例申报书》

(附件 1),并提供相关申报材料 (包括营业执照、自主知识产

权证明文件、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

相关证明文书、获奖证书、介绍视频、现场应用照片等 )。 经申

报单位或案例所在地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同意后,上报至

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(三 )材料初审。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申

报材料进行初审,采取择优推荐的原则,确定推荐名单,并于
⒛22年 6月 10日 前将推荐函、《广东省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

创新服务范例汇总表》(附件 2)及相关申报材料报送至我厅建

筑市场监管处。

(四 )名单公布。我厅将组织专家对推荐范例进行评审,确

定省级创新服务典型范例清单。范例清单将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门户网站公示和公布。我省已列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“
智

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典型案例清单 (第一批 )” 的案例

将自动入选,如无更新,无需再次申报。

四、支持措施

(一 )对入选范例我厅将采取汇编成册或网站专栏等形式在

全省宣传推广,并向我省智能建造试点地区和项目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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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对入选范例的主创人员及相关专业负责人,在个人评

优评先、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。

(三 )对使用入选范例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工程项目,优先支

持申报市级、省级和国家级工程质量奖,优先支持申报新技术应

用示范工程。

(四 )鼓励招标人根据工程项目实际,将使用入选范例的新
技术新产品情况作为招标择优因素。

附件:1。 广东省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范例

申报书

2.广东省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范例

汇总表

3.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发布智能建造

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典型案例 (第一批 )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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